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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陈东 独立董事 出差 李东明 

公司负责人熊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益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吴玉金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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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100,364,791.82 3,808,599,363.81 3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99,455,379.39 1,009,599,365.43 8.9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79,938,695.86 25.77% 1,640,425,559.75 4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6,195,454.68 209.49% 89,298,282.44 29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311,784.76 220.55% 90,435,638.37 319.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817,329,391.62 503.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14 209.35% 0.2285 29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14 209.35% 0.2285 29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 3.63% 8.47% 15.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199,440.33 
运输公司 135 台红的处置损失

等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133,178.66 

技术改造扶持基金、政府补贴、

研发补贴等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3,959,831.16 收回已计提的应收款坏账准备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418,841.35 主要为对外捐赠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45,383.6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66,700.46  

合计 -1,137,355.93 --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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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84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65% 123,677,371 0 质押 123,677,370 

深圳市华超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85% 116,641,816 0   

王世忱 境内自然人 2.42% 9,469,837 0   

卢诗玮 境内自然人 2.25% 8,779,659 0   

高春雷 境内自然人 2.17% 8,499,094 0   

罗豫西 境外自然人 2.17% 8,478,326 0   

深圳市吴川联合企

业家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4% 7,576,100 0   

季圣智 境内自然人 1.81% 7,086,908 7,086,908   

何汝吉 境内自然人 1.62% 6,337,100 0   

赖源龙 境内自然人 1.60% 6,248,6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123,677,371 人民币普通股 123,677,371 

深圳市华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116,641,816 人民币普通股 116,641,816 

王世忱 9,469,837 人民币普通股 9,469,837 

卢诗玮 8,779,659 人民币普通股 8,779,659 

高春雷 8,499,094 人民币普通股 8,499,094 

罗豫西 8,478,326 人民币普通股 8,478,326 

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

公司 
7,576,100 人民币普通股 7,57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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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汝吉 6,337,100 人民币普通股 6,337,100 

赖源龙 6,248,600 人民币普通股 6,248,600 

深圳宝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4,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自然人股东季圣智是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31.66%股份，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2、本公司

未知其余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高春雷有 6131370 股通过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进行融

资融券；2、王世忱有 1983151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进行融资融券。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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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公司前高管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 

2018年8月13日、2018年8月15日，本公司分别收到深圳市公安局的信息，原董事长、总裁、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罗爱华女士，原财务总监、董事李力夫先生，原法务总监、监事会主席张明华先生因涉嫌背信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罪被深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已对相关人员的工作岗位进行了及时调整。目前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董事会将督促公司管理层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深圳市华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诉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林志等十三人案，列本公司作为第三人案件 

本公司于2018年8月8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案号（2018）粤民初93号]及相关起诉材料。详见本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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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1日的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上的《诉讼公告》，公告编号为2018-092。截止本报告日，

本案尚在审理中。 

（三）深圳市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诉康达尔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7年2月24日收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传票[案号（2016）粤0303民初20052号]及相关材料。深圳市龙岗区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就与本公司借款合同纠纷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被告需偿还原告欠款，本息合

计人民币6,719.23万元，其中本金1,832.41万元、利息4,886.82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利息计算至款项还清之

日止，利息暂计至2016年10月31日）。本案分别于2017年3月20日和28日在罗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2018年1月11日，本公

司收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粤0303民初20052号]，法院判决如下：被告深圳市康达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清偿原告深圳市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1832.42万元及利息。

本公司已依法提起上诉。截至本报告日，本案尚在审理中。 

（四）林志诉本公司决议撤销案情况 

林志于2015年8月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对本公司提起诉讼。（详细情况见本公司在2015年9月15日的《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重大诉讼事项公告》，公告编号为2015-071）。本公司于2016年1

月12日收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的管辖权异议裁定书,裁定将本案移送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理。本公司

于2016年1月25日收到股东林志的民事上起诉状，诉讼请求为：1、裁定撤销（2015）深罗法民二初字第5929号民事裁定书；

2、裁定驳回被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本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案号为：[2016]粤03民

辖终402号），裁定准许林志撤回管辖权上诉。2016年5月18日和2016年6月8日，本案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2017

年11月6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的裁决书（案号为：[2016]粤0304民初7146号），裁决驳回林志的起诉，详细情况见

本公司在2017年11月09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7-065）。2017年11月20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上诉状》，林志不服深圳市福田法院作出的

（2016）粤0304民初7146号民事裁定，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详细情况见本公司在2017年11月23日的《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为2017-067。2018年2月6日收到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书（案号为：[2017]粤民终22716号），裁定撤销深圳福田法院（2016）粤0304民初7146号民事裁定。详细情

况见本公司在2018年2月7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为2018-011。2018年9月7日，林志向福田法院提出撤诉申请。2018年10月8日，本公司收到福田法院的《民事裁定书》，裁

定准许原告林志撤诉。 

（五）公司就林志及其一致行动人、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王东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本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5年12月9日，本公司收到广东高院送达的《案件受理通知书》，广东

高院已经受理此案，案号为（2015）粤高法民二初字第36号（详细情况见本公司在2015年12月10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重大诉讼事项公告》，公告编号为2015-105）。在案件审理期间京基集团有

限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2016年3月1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裁定驳回被告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2016年9月18日，公司收到最高院管辖权异议裁定书，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8年3月5、6日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2018年8月16日，本公司收到广东高院下达的民事

裁定书《（2015）粤高法民二初字第36-1号》，裁定准许本公司撤诉。 

（六）京基集团有限公司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全体董事案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部分董事于2016年6月30日收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传票[案号（2016）粤0303民初11806号]以及

相关起诉状材料。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部分董事于2016年7月13日、7月12日和2017年7月15日分别提出管辖权异议。2017年7

月21日提交管辖权异议上诉状（详细情况见本公司在2016年7月1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重大诉讼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6-054）。2017年12月8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部分董事收到罗湖法院送

达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案号（2016）粤0303民初11806号]（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在《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71）。2018年3月28日在深圳市罗

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向罗湖法院提出撤诉申请，罗湖法院裁定准许京基集团有限公

司撤诉。 

（七）京基集团有限公司诉本公司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罗爱华、季圣智、黄馨、李力夫、潘同文、祝九胜、李邑

宁、胡隐昌、陈扬名、栾胜基、曾江虹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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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案号（2017）粤0304民初7767号]及相关起诉材料。2017

年9月1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7）粤0304民初7767号]，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以其名

下房产作担保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请求法院裁定在案件审结前，禁止被执行人执行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2017年9月14日，本公司收到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交的《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2017年11月

15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7767号复议申请裁定，法院驳回我司的复议申请。2018年1月29日，

本公司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7]粤0304民初7767号之二。2018年2月7日本公司收到行为保全申请书

（案号为：[2017]粤0304民初7767号之四）。2018年4月12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7]

粤0304民初7767号之五）。2018年4月24日，本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案号为[2017]粤0304民初7767号之六）。2018年6

月28日，本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案号为[2017]粤0304民初7767号之八）。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向福田法

院提出撤诉申请，福田法院裁定准许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撤诉。 

（八）京基集团有限公司诉本公司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何光明、蒋艳华、李晓锋、张明华、夏希忠和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罗爱华、季圣智、黄馨、李力夫、潘同文、祝九胜、李邑宁、胡隐昌、陈扬名、栾胜基、曾江虹；第三人一至十四：

陈家荣、熊伟、巴根、曹萍、何佳、陈可石、黄明祥、杨金国、李全、李东明、王红兵、易文谦、龙英、蔡小芳与公司有

关的纠纷案 

本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案号（2017）粤0304民初7768号]及相关起诉材料。（具

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4月6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7-032）。2018年1月29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7）粤0304民初7768号，详

细情况见本公司在2018年2月1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诉讼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9。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向福田法院提出撤诉申请，福田法院裁定准许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撤诉。 

（九）京基集团有限公司诉本公司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罗爱华、季圣智、黄馨、李力夫、潘同文、祝九胜、李邑

宁、胡隐昌、陈扬名、栾胜基、曾江虹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 

本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案号（2017）粤0304民初7769号]及相关起诉材料。（具

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4月6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7-032）。2018年1月29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7）粤0304民初7769号，

详细情况见本公司在2018年2月1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诉讼公告》，公告编

号：2018-009。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向福田法院提出撤诉申请，福田法院裁定准许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撤诉。 

（十）京基集团有限公司诉本公司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罗爱华、季圣智、黄馨、李力夫、潘同文、祝九胜、李邑

宁、胡隐昌、陈扬名、栾胜基、曾江虹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 

本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案号（2017）深福法民初字第46828号]及相关起诉材

料。（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11月2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诉讼公告》，

公告编号：2017-064）。2018年1月29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7）深福法民初字第46828

号，详细情况见本公司在2018年2月1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诉讼进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9。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向福田法院提出撤诉申请，福田法院裁定准许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撤

诉。 

（十一）中粮集团（深圳）有限公司诉本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案 

本公司于2017年9月8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案号（2017）粤民初63号]及相关材料。具体内容详见本公

司于2017年9月13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17-057）。

2018年1月，原告中粮深圳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扣押冻结公司价值518,725,153.38元人

民币的财产，详细情况见本公司在2018年1月4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诉讼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截至本报告日，本案尚在审理中。 

（十二）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发出要约收购 

2018年8月1日，本公司收到公司京基集团有限公司送达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拟以部分要约

方式收购公司除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外的其他股东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即39,076,86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

要约价格为24元/股。如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按要约收购计划完成收购事项，本公司控股股东将发生变更。详见本公司在2018

年8月4日的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上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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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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